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碳

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碳元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就碳元科技向关联方出租办公场地之事宜进行了核查，并

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事宜 

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关联方公司常州云未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未电子”）出租公司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经

济开发区兰香路 7 号的部分闲置办公场地。 

上述拟租赁面积共计 150 平方米，租赁期限拟为 2017 年 1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租赁费用为 28,200 元。租赁合同签署后，云未电子将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前将租赁费用以网银转账的形式一次性付清。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之

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本次关联交

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常州云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7 月 6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徐世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412MA1PBY5C4Q，

住所为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禾香路 123 号，经营范围：以电子商务的方式从

事电子产品、五金产品、家用电器、机械设备、文化用品、体育用品的销售；

从事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云未电子的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徐世中（持股 50%）和常州

世竟液态金属有限公司（持股 50%，以下简称“世竟金属”）。常州瀚远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常州达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世竟金

属 90%和 10%的股份。徐世中持有上述两家合伙企业各 90%的股份，徐世中之

妻、公司董事陈福林持有上述两家合伙企业各 10%的股份。因此，云未电子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三、关联交易的标的 

本次租赁的资产为公司所有的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兰香路 7

号的部分闲置办公场地。该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被查封或者被冻结等情形。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 

公司与关联方按照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进行业务往来。上述租赁场所

之租赁费的具体定价标准如下： 

1、办公场地每月租赁费用 12 元/月/㎡，共计人民币 21,600 元/年； 

2、物业费每月 3 元/月/㎡，共计人民币 5,400 元/年； 

3、电费、水费、供暖费 100 元/月，共计人民币 1,200 元/年。 

上述三者合计为人民币 28,200。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关联方出租办公场地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并为公司带来一

定收益。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

营生产活动，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六、相关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 



 

2017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出租办公场地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董事

徐世中和陈福林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为：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在召开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之前，公司向独立董事提交了关于公司租赁办

公场地暨关联交易议案的有关详尽资料。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关联交易的相

关议案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未损害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

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关联董事已按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回避表决；上述关联

交易是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关联方租赁费用的定价依据系参考了

周边同类型物业的市场租赁价格而确定，上述关联交易没有侵害公司、非关联

股东及债权人利益。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出租办公场地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向关联方出租办公场地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并为公司带来一

定收益。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正、合理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

的利益，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董事会审议该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了

表决，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关决议合法、

有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因此，保

荐机构同意碳元科技此次关联交易事项。 

 

（本页以下无正文） 

  




	碳元科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DOC102617-10262017143954



